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以下简称 “本次换届选

举”），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十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

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应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

事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

３

名。 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

３

年。

二、 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

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

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含

３％

）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第九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２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本次换届选举的推荐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止。

２

、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

相关文件， 因公司监事会需对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召开监事会确定监事候选人

名单，需要一定的时间，推荐期满后，公司监事会不再接收各方的监事候选人推荐。

３

、公司监事会召开监事会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５

、监事候选人应在监事换届选举股东大会召开

７

日前向公司做出书面承诺，同意

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１

、监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公司监事为自然人，应具有

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监事职责，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得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

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

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

（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３

、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本次推荐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１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２

）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先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０５４３－

４８６８８８８

，并经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应在推荐期内（以邮戳时间为准）邮寄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新虎

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４８６８８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４３－４８６８８８８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办公楼

８１８

室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２０９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附表：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姓名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年龄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性别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电话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传真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电子信箱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等

）

其他说明

（

如有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

推荐人

： （

盖章

／

签名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1-25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

15

：

00

至

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

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

）参与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侯毅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杨利女士、独立董事张新明

先生、财务总监崔山金先生及保荐代表人王炳全先生将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1022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近日接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云峰先生的通知：

高云峰先生与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吉林信托

"

）签署了《大族环球

生产基地项目收益权转让协议》，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2,200

万股办理了质

押手续，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至上述合同履约完毕为止。

目前高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85,546,357

股（其中，高管锁定股

64,159,768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386,589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9%

。 本次将其中的

2,200

万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69,626.44

万股的

3.16%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高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2,

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69,626.44

万股的

3.16%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族实业有限

公司（高云峰控股

99.00%

）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1,460

万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69,626.44

万股的

16.4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1-09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嵌入式软件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

〕

92

号），对随同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硬件和机器设备等一并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嵌入

式软件，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下发了 《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

（抵）税批复的通知》（深国税南 退抵税﹝

2011

﹞

0547

、

0548

、

0549

号），经深圳市南山区

国家税务局批准， 决定对本公司生产的彩电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优惠政策。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收到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15,110,351.31

元，该部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本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1-00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有重要事项正在商谈中，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平披露信息，本公司股票

2011

年

4

月

21

日、

22

日、

25

日停牌，

4

月

26

日（周二）复牌。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做出相关法定承诺。

２

、关于追加送股的承诺

杉杉股份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的经

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

１

）追加送股触发条件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２０％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两年平均低于

２０％

；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２

）追加送股数量

按照现有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计算， 追加送股总数共计

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２

股。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赠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

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送股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在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

换债券、权证等股份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前述追

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但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做相应调整，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３

）追加送股时间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含触发追加送股条件的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规定的相

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

４

）追加送股对象

追加送股对象为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该日期将由

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

５

）追加送股承诺的履约保证

杉杉集团将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将所持杉杉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份中

用于履行追送承诺的

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２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

行临时保管，从技术上保证上述承诺义务的履行。

３

、关于利润分配的承诺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将向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的年度股东

大会提出满足以下条件的利润分配方案，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以

现金红利形式进行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杉杉股份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非累计未分配

利润）的

５０％

。

４

、除杉杉集团以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５

、杉杉集团承诺

（

１

）若因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２０％＂

而触发追加送股条件，则其所持原非

流通股份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十二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二

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或因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平均两

年低于

２０％＂

或

＂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

＂

而触发追加送股条件，则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十二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３

）若没有触发追加送股条件，则自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则其所持原

非流通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十二个月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

６

、杉杉集团承诺，其持有的杉杉股份原非流通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数量每达到杉杉股份的股份总数

１％

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

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三）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８３０

，

１３２ ３２．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２０

，

５４２

，

９１２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２２．０９

2010

年

4

月

26

日 股改锁定期满

-20,542,912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０１

，

２５０ ２．５８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１０

，

６０１

，

２５０ ０ ０

上海易恩实业有限公

司

８

，

７３１

，

８０３ ２．１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８

，

７３１

，

８０３ ０ ０

宁波市鄞州经济建设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

，

４６０

，

０４３ 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２

，

４６０

，

０４３ ０ ０

宁波甬城房地产有限

公司

２

，

０１５

，

０３２ ０．４９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２

，

０１５

，

０３２ ０ ０

余姚市宝马印刷器材

有限公司

１

，

３４３

，

３５４ ０．３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１

，

３４３

，

３５４ ０ ０

宁波音王电子有限公

司

７２２

，

４００ ０．１８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７２２

，

４００ ０ ０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润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６７１

，

６７７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６７１

，

６７７ ０ ０

宁波市科技园区汇海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６７１

，

６７７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６７１

，

６７７ ０ ０

海南腾达服装有限公

司

４８９

，

３１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４８９

，

３１０ ０ ０

魏军

３３５

，

８３９ ０．０８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３３５

，

８３９ ０ ０

宁波市鄞州古林福利

厂

２０２

，

４２８ 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股改锁定期满

－２０２

，

４２８ ０ ０

股改实施后至今， 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８

，

２４４

，

８１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市流通；

２０

，

５４２

，

９１２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市流通；

２０

，

５４２

，

９１２

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

告。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经核查，截至《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杉杉集

团有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报告》出具日，杉杉股份限售股

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杉杉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 杉杉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４

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事宜》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

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杉杉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ａ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股；

ｂ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ｃ

）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

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２２．０９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０

合计

－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２２．０９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０

ｄ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市数量为

２８

，

２４４

，

８１３

股；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流

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市数量为

２０

，

５４２

，

９１２

股；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

（仅限股改形成）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数量为

２０

，

５４２

，

９１２

股。 上述

事宜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公告。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２０

，

１１３

，

９３９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４１０

，

８５８

，

２４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２０

，

１１３

，

９３９ ９０

，

７４４

，

３０８ ４１０

，

８５８

，

２４７

股份总额

４１０

，

８５８

，

２４７ ０ ４１０

，

８５８

，

２４７

九、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保荐机构保荐总结报告书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总股份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三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１１２

，

５００ ３．８０％ ０ ９

，

１１２

，

５００ ９

，

１１２

，

５００ １８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３．８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２

，

６８６

，

１９０ １７．７９％ ０ ４２

，

６８６

，

１９０ ４２

，

６８６

，

１９０ ８５

，

３７２

，

３８０ １７．７９％

５

、

高管锁定股份

１２８

，

２０１

，

３１０ ５３．４２％ ０ １２８

，

２０１

，

３１０ １２８

，

２０１

，

３１０ ２５６

，

４０２

，

６２０ ５３．４２％

６

、

境外法人持股

７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８

、

基金

、

产品及其他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１．５４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地址：成都市锦里西路

１０７

号锦江时代花园二幢

１８Ｆ

３

、联系人：熊鹰、黄新

４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３３９８１

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３２５１５

九、备查文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转增股本事宜通

告如下：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股本

２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人民币现金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前总股本为

２００００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为

３２０００

万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８６８７６２１

刘江山

２ ０１４１４６５４３２

俞菊美

３ ０１４１４６９６２２

刘红山

４ ０１２８３４７１１４

刘焕珍

５ ０１４１４５９３１２

刘河山

６ ０１４１１６５１８０

束 红

７ ００３４９８９９１７

张东娟

８ ０１３３９９１３８７

江 浩

９ ０１４１４７２２９６

马宝亮

１０ ０１０５３６１２６６

管 亮

１１ ００３２５２６６４１

徐 刚

１２ ０１４１４６５４１６

孟 奎

１３ ０１１９２３０２６０

魏 亮

１４ ００３２５６６５５４

周 冰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４．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５

、

高管股份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邮编：

０５４１００

）河北省沙河市龙星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江浩、李淑敏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咨询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电子信箱：

ｌｘ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１２６．ｃｏｍ

、

ｌｘｌｉｓｈｕｍｉｎ＠１２６．ｃｏｍ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转增股本的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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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1-013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两新药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药品

"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

及控股子公司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简称

"

上海天士力药业

"

）药品

"

重组人尿激酶原

"

两新药均于日

前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 药品批准文号分别为：

国药准字

Z20110011

以及国药准字

S20110003

。

中药注射剂

"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简

称

"

天士力之骄药业

"

，公司目前持股其

93.56%

股份）所生产，主要治疗中风病中经络（轻中

度脑梗死）恢复期淤血阻络证，症见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舌强言謇，偏身麻木等症状；

"

重组

人尿激酶原

"

为生物制品

Ⅰ

类新药，主要用于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的溶栓治疗。 以上

两个新药证书的取得对于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中药产业的整体水平，加速公司中

药现代化的进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535���������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1-014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同意向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增资

14,931.11

万元，由其具体负责实施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GMP

技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甲方

将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次向乙方拨付募集资金增资款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甲方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

行 （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1"

）， 账号为

02-

180001040019358

，该专户仅用于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GMP

技改项目及现代物流

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两个项目的投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乙方作为甲方实施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GMP

技改项目的授权全资子公司，

在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2"

），账号为

02-180001040019531

。 甲

方对乙方的首期募集资金增资款

4,000

万元，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从专户

1

转入专户

2

，增

资款项到位情况已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五洲松德验字【

2011

】

1-0058

号《验资报告》。

后续甲方对乙方的增资款项，甲方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步拨付至乙方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即专户

2

内。

并根据规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分别与开户银行及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甲、乙双方与开户银行及国

信证券的四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乙方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02-

180001040019531

，该专户仅用于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GMP

技改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了增加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乙方会根据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用款进度，以协定存

款、七天通知存单、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各种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定期向

国信证券报送。 甲方、乙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

2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 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乙方与开户银行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将积极督促乙方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三、国信证券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乙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开户银行应

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四、甲方、乙方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磊峰、许刚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

询、复印甲方、乙方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甲方、 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甲方、乙方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国信证券。

六、乙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

2

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乙方和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

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和乙方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国信证券发现甲方、乙方和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

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 本协议自协议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17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部材料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3:00

在公司高新区

401

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2,267,

4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2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0,442,7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24,6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

。会议由巨建辉副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8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1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74,63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2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发

34,926,000

元；

2010

年度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12,027,828

股，反对

237,000

股，弃权

2,6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

。

6．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8．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056,028

股，反对

203,2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1

）关于公司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西北有色金属

研究院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637,428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5,426,028

股，反对

203,2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

（

2

）关于公司与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西安航天科

技工业公司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7,017,428

股。

表决结果：同意

76,806,028

股，反对

203,2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

。

10．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审计费用不超过

6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1．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

表决结果：同意

112,056,028

股，反对

203,2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

1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056,0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209,9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

14．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257,728

股，反对

1,500

股，弃权

8,2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张宏远律师及苏云海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